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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城市扩张与更新的制度逻辑解析
□　李晋轩，曾　鹏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发展先后经历了“计划体制、土地财政、政策创新”等不同阶段。基于跨学科视角，透过“发
展权、信用融资、开发外部性”3 条线索，可从土地制度演进中一窥城市发展的深层逻辑。我国城市面临着以存量更新为主
流的发展前景，当前的城市治理模式尚无法全方位回应“灵活配置土地发展权、合理利用土地信用融资、积极协调土地开发
外部性”的诉求，建议采用“推广城市更新单元、建设保障性住房、创新外部性内化途径”等制度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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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has experienced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plan”, “monopoly of the first-class land market”, and “promulgation 
of experimental urban policies”. Based on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rough the three clues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 “credit 
financing” and “externalities”, the deep logic of urban development can be gleaned from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s. China’s cities are 
facing development prospects based on stock regeneration. The current urban governance model has not been able to fully respond 
to the development demands of “flexible allocating land development right”, “reasonable using credit financing” and “active sharing 
externali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use the system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establishing urban renewal units”, “building affordable 
housing” and “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ies of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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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聚居形式，城市起源于农业社
会的定居生活。数千年来，随着人类从“农业社会”转
向“工业社会”再转向“信息社会”，城市的核心职能
从“交易”转向“生产”再转向“服务和创新”，带来
城市中不断循环发生的扩张与更新。

我国城市也时刻经历着类似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古
代，长安、洛阳等城市的屡次重建，承载着未曾中断的
中华文化 [1]；近现代，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历史，
导致我国城市在东西方营城理念的冲突下呈现出“嫁接
型规划、跳跃式发展”等特征 [2]；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城镇化得到长足发展，城市建成区总面积从 1949 年的
约 0.2 万平方公里 [3] 一路飙升到 2017 年的 14.6 万平方

公里 [4]，其间有大量城区先后经历了重建与再开发。
针对以上现象，一些学者尝试从人口增长、产业

发展、规划导控等视角进行解析，对我国城市扩张与
更新背后的逻辑提出了卓有见地的观点 [5]。笔者认为，
或许制度演进是理解新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线索。围
绕这一判断，本文从“发展权、信用融资、开发外部性”3
个角度展开论证。

1 新中国城市扩张与更新的总体脉络

城市的发展是其不断地经历扩张与更新的过程。
在我国，城市的扩张涉及旧城扩建、新区开发、新城建
设等多种模式，城市的更新则包括“拆除重建、功能改
变、综合整治、存量再开发”等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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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城市扩张与更新的进程中，
存在不同阶段的差异化特征。基于阳建
强 [6]、孙施文 [7] 等学者对新中国城市发
展的若干主要方面的考察，本文将其总
体脉络划分为 3 个特征阶段①。

1.1 计划体制控制下的城市扩建与
旧城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制度建立
在“计划、规划”两分的基础上 [7]，逐
步向苏联模式倾斜；城市发展的目标是
在空间上实现国家经济计划所确定的建
设任务。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在计划体
制基础上展开渐进式改革，形成计划主
导市场的“双轨制”局面；面对长期城
市建设欠账所导致的住房短缺、交通拥
挤与设施不足等问题，继续采用“建设
规划”的基本范式来翻新老城、扩建新城。

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国城
市发展始终受到计划体制的强烈影响，
国家对于土地资源的配置处于决定性地
位。城市发展以工业化的战略目标为主
导，城市规划成为单向落实计划需求的
技术工具，国家的“建设意志”取代“公
共利益”成为城市发展的实际内涵 [8]。

1.2 土地财政支撑下的新区开发与
集中拆建

1981 年，深圳开始征收土地使用费；
1987 年，深圳成功出让 3 宗国有土地的
使用权。同期，我国先后完成“分税制、
分权化、土地有偿使用、住房市场化”
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全面转向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央—地”关系的
微妙改变，更多增长压力转移至地方，
催生出“增长主义”的城市发展环境 [9]。
基于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城市政府
通过土地抵押贷款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等形式为发展融资，形成对土地财政
的深度依赖。

在“唯 GDP”的绩效考核标准下，
城市政府大量收储郊区农地和建成区内
的低效土地，城市发展中出现大规模新
区开发与集中拆建。单一增长目标导向

下的发展，暴露出城市空间蔓延、城乡
和区域发展差距加大、生态环境恶化等
问题 [10]。

1.3 政策创新引导下的理性建设与
多元更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
加强了再集权化的步伐 [11]，通过“上收
总规审批权、强化规划督察、改革空间
规划体系”等手段来遏制地方的扩张冲
动。作为回应，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城市(如
深圳、上海等 ) 积极颁布试验性政策、研
究编制非法定规划，拓展城市治理中的
上下结合与多主体参与，以发挥存量更
新对发展的驱动效应。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府对我国城
市群结构体系的积极谋划下，以雄安为
代表的新区建设进入理性时期。此外，
以“综合整治、功能改变、存量再开发”
为主要类型的多元更新实践快速推进，
在集中拆建中难以实现的中小型地块更
新得到较快发展。

2 总体脉络中的 3 条制度线索

城市制度包括土地、税收、法律和
户籍等多个层面。其中，土地制度是对
城市的扩张与更新产生最显著影响的因
素之一。在我国城市从“计划体制”到“土
地财政”再到“政策创新”的总体发展
脉络中，“发展权、信用融资、开发外
部性”构成 3 条土地制度线索，可从中
一窥城市发展的深层逻辑 ( 图 1)。

2.1 土地发展权：从“全面国有”
到“绑定出让”再到“灵活配置”

作为构成土地产权束的重要权利之
一 [12]，土地发展权是在建设中变更土地
用途或提升开发强度的权利。土地发展
权的有效交易与合理配置，有助于实现
城市土地要素的价值最大化利用。

(1)1956 年“三大改造”期间，城市
土地开始实质性的全面国有化。其后，
为快速弥补工业化的差距，土地作为重

要的生产资料由国家统一分配。基于城
市建设总局扩大而来的城市建设部统一
管理全国城市工作，国有土地以行政划
拨方式无期、无偿、无条件使用。由于
忽略了市场机制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作
用 [13]，城市扩张与更新中常出现违背土
地市场规律的情况 [14]。

(2)1988 年，《宪法修正案》和《土
地管理法修正案》先后确认“土地使用
权可依法转让”。1990 年《城市规划法》
施行，确立“一书两证”的规划管理制度，
控规的雏形开始出现 [15]，用地性质、开
发强度等规划技术指标成为土地出让条
件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垄断一级土地
市场的情况下，在非划拨土地的开发中
发展权实质上与使用权严格绑定，规划
外自下而上的城市发展需求受到抑制。

(3)2009 年以来，随着城市政府对
配置“二级土地发展权”[16] 诉求的不断
提升，部分城市在其试验性政策中尝试
为“旧厂区、城中村”等用地设置独立
的发展权交易途径。例如，允许现状使
用权人以补缴土地出让金的形式变更用
地类型，或在为城市提供足量公共服务
设施后自行增加容积率。以上探索丰富
了发展权作为一种要素通过市场灵活配
置的途径。

2.2 土地信用融资：从“用无可用”
到“过度依赖”再到“合理利用”

信用，是在一定时间内有能力偿还
或获取一笔资金的预期。城市发展中的
土地信用融资，是基于“土地发展的信
用 ( 显示于地价的房产升值预期 )”、以
一定抵押物 ( 土地或房产 ) 从金融机构处
获取资金，再投资于城市并以产生的收益
来偿还的过程。由此，城市政府得以花“明
天的钱”来建设今日之城市，资本的形成
方式摆脱了对过去积累的依赖 [17]。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处于孤立状
态，外部援助极少、国内资本市场亦十分
困顿。城市土地和住房由国家统一分配、
不允许自由交易，因而其不具有资产属性，
无法作为信用融资的抵押物。为在资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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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的条件下推进工业化，城市依赖从乡村
社会中汲取积累②来实现发展 [18]。

(2)20 世纪 80 ～ 90 年代，以 1982
年《宪法修正案》提出的“城市土地归
国家所有”为基础，“垄断下的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住宅商品化改革”分别
为“城市政府”与“开发商”的土地 ( 房
地产 ) 信用融资创造出可能 ( 图 2)。随
着土地财政的运转，信用融资逐步摆脱
“先整理、后出让”的初始模式③，城
市政府对银行借款的依赖度降低，而转
为直接通过土地出让融资的模式 [19]。同
期，为维持房地产价格预期，中央政府
通过持续超发货币、追加基建预算来参
与地方土地市场，推动我国城镇化率从
1992 年的 27.46% 快速增长至 2019 年的
60.60%。

(3) 面对“城市股票”泡沫破裂④的
潜在风险，一些城市开始探索利用土地
信用融资的理性渠道，并着重在城市更
新中推广多样化的辅助融资手段。例如，
在赋予确有发展潜力的片区以信用融资
的优先地位的同时，拉动多方主体自筹
资金或以土地入股城市更新，逐步形成
和社会资本共享城市发展的风险与收益
的局面。

2.3土地开发外部性 ：从“主观忽视”
到“局部干预”再到“积极协调”

外部性，指某个主体的行动和决策
使另一主体受损或受益的情况。土地开
发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外部性补偿中既
应包括因开发的正外部性而获得的额外
收入，也应包括因开发的负外部性而支
出的额外成本。积极应对土地开发外部
性，有助于优化土地要素配置、维护城
市发展中的空间正义。

(1) 住房公有制时期，城市住房因无
法交易而不具有资产属性，间接导致土
地开发的正、负外部性在快速工业化的
发展目标下被有意忽略。城市社区与公
共服务设施按“千人指标”确定，但其
空间布局则注重形式化而忽略公平性。
同时，城市中心区规划建设了大量“职

住一体”的工业区，长期计划式发展导
致的生活废物与“三废”污染成为导致
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 [10]。

(2) 商品化改革后，城市开发的正外
部性得以体现于周边房产的升值之中。
为回收开发带来的周边土地溢价，地方
政府通过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来推动
围绕公共服务提升的成片建设⑤，而中央
政府则通过调控建设用地总量和制定税
收分账标准来参与土地财政的治理。这
一阶段，对于土地开发负外部性的导控
手段相对有限，主要依托规划阶段的事
前控制，导致人居环境不公平的加剧。

(3) 随着房价上涨，城市扩张与更新
中征地环节的成本持续攀升，逐渐超出
地方政府的信用融资极限⑥。为拉动市场
投资、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公平，
城市政府逐步放弃对土地开发正外部性
收益的垄断，并试验性地引入“以地入股、
原地还迁”等渠道将土地溢价返还给多
元参与主体。同期，对土地开发负外部
性的精细化治理基本成熟，如正确处理
相邻关系的原则被写入《民法典》中。

2.4 小结：制度演进与城市发展紧密
相关

综上可知，土地制度和我国城市扩

张与更新的总体脉络之间存在紧密的联
系，两者同步演进、相互促进。一方面，
城市发展中时刻存在政府与市场、社会
等多主体的密切互动，聚焦于特定目标
的微观博弈事件最终累积为新的制度；
另一方面，动态调整的制度时刻影响着
城市的扩张与更新 [20-21]，在客观上构成
城市迭代发展的动力之一。

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对于空间资源
价值的理解和应用方式不尽相同 [22]，制
度之间并无绝对的好坏优劣之分。与城
市发展需求相符的制度能够减少交易成
本、促成多方协同、实现精细化治理，
而不适宜的制度则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
效率，乃至产生实施中的“逆向”效应 [23]。

3 面向存量的制度困境与应对

尽管计划式开发、土地出让和集中
拆建仍将持续存在，但在大城市病凸显、
土地资源稀缺的总体背景下，我国城市
将逐步进入存量优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
在相似的发展轨迹中，西方国家先后经
历过从“理性规划”到“倡导式规划”
再到“协作式规划”的范式转变 [24]，实
现过从“工具理性”向“有限理性”再
向“交往理性”的认知发展 [25]，其进程

图 2  城市政府与开发商的土地 ( 房地产 ) 信用融资逻辑示意图

图 1  城市发展的制度线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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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与持续的制度优化密切相关。
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针对“发展权、

信用融资、开发外部性”三方面制度颁
布了一系列试验性政策，其中已体现出
部分符合我国城市发展特征的有益转变。
但总的来说，现行土地制度仍存在一定
偏差，需要直面困境、合理应对。

3.1 关于“灵活配置土地发展权”
3.1.1 困境：规划刚性阻碍发展权
流转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土地的发展权被
部分隐藏在调整控规的行政权力之中 [26]。
对于理性导向、设计导向的城市扩张而
言，与土地出让绑定的发展权配置模式
已经十分成熟。实际上，30 年前借鉴欧
美区划法而形成的控规 [27] 正是为了增量
建设的开发审批而创制的。

但是，由于控规体系对规划刚性的
过度强调，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土地发展
权配置面临困境。存量再开发本质上是
产权交易的过程 [26]，规划刚性却导致土
地发展权无法作为独立的发展要素来实
现市场化配置。相关研究指出，产权交
易是我国存量规划的核心 [28]、面向存量
的规划编制应当围绕“如何清晰地划定
产权”这一主题展开 [29]。由于忽略了城
市更新对发展权重构的内在需求，土地
增值的利益协调问题 [30] 处于模糊地带。
近年来，控规法定化的理念进一步锁定
了城市建成区的土地发展权，因控规调
整带来的额外交易成本削弱了多方主体
参与城市更新的动机。
3.1.2 应对：推广“城市更新单元”，
丰富发展权配置手段

在台北 [31]、东京 [32] 和深圳 [33] 等高
度城市化地区的更新治理中⑦，常通过划
定城市更新单元的方式来配置发展权。
具体操作中，由城市政府优先确定若干
重点发展片区作为引导，并提出土地、
产权、规划和资金等多种盘活手段 [34]。
土地权利人可在自愿基础上拉动社会资
本共同编制更新单元规划，并提前明确
利益分配计划以作为规划实施的审批条

件；通过审批后的更新单元规划可以替
代原有控规 ( 或区划 )，成为再开发的法
定依据。

城市更新单元制度强化了政府、市
场、权利人等多方主体的深度参与，将
城市更新中“策划—规划—利益分配—实
施”等原本分散的步骤统筹到一个整体
环节中，减小了规划刚性对城市更新的
限制，形成统一承载使用权和发展权的
平台 ( 图 3)。在规划编制的博弈中，往往
以增加开放空间或公共服务设施作为提
高容积率或土地转用的条件，体现出土
地发展权在多方主体之间的流转和交易，
形成更新治理中上下结合的有效界面。

3.2 关于“合理利用土地信用融资”
3.2.1 困境：信用融资过度聚焦房地产

当前，我国城市仍面临着持续地扩
张与更新需求。土地信用融资作为现代
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资本触媒，依旧具有
独特的利用价值，有助于规避发展失速、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⑧等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对土地信用融
资的利用过度聚焦于房地产领域的物质
空间建设上，产生若干不利因素。例如，
随着城市居民将房地产视作一种投资⑨，
持续上升的地价推动土地财政进入新的
轮回，带来房价泡沫与房贷坏账等潜在
的金融风险。同时，信用融资对于快速
回笼资金的天然需求导致大规模的拆除
重建占据城市更新的主体，催生出开发
强度过高、社会公正失位、邻避效应强
化与历史文化损失等矛盾。更重要的是，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大规模新区开发
导致了“人的城镇化”与“地的城镇化”
之间的割裂，外来劳动力的居住权仍缺
乏保障。
3.2.2 应对：提高“保障性住房”
占比，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

进入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新时期，物质空间建设带来的土地溢价
相对下降。有必要改良当前的土地信用
融资体系，从“投资房地产的一次性收
益”转向“投资人才的持续性收益”，

通过信用融资建设广覆盖的“保障性住
房”，并设定“先租后售”规则来支撑“人
的城镇化”。其中，关键环节在于针对
城市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外来劳动
力设置积分规则。在达到积分门槛前，
劳动力可以长期租赁“保障性住房”，
但此时对城市公共服务的使用受限；当
劳动力通过向城市做出贡献而积累足够
积分后，即可一次性地获赠“保障性住
房”的使用权，从而实现个人价值的“期
权变现”。在“保障性住房”模式中，
信用的来源依旧是对城市发展的信心所
导致的土地升值，但这种信心不再由物
质环境提升带来，而是由劳动力升级和
产业优化带来；建成后的“保障性住房”
又成为对未来劳动力的新一轮投资，形
成良性循环 ( 图 4)。

英国、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显示，使
土地信用融资参与到城市竞争力提升的
更多维度中，有助于推动空间、社会、
经济的同步可持续发展。尤其当保障房
建设与存量再开发结合时，“人的发展
的信用”更深层次地与“城市发展的信
用”融合，有助于减少城市更新后的“绅
士化”现象。此外，建成的“保障性住房”
在赠予劳动力前属于公共资产范畴，有
助于降低城市政府的资产负债比、消解
之前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带来的金融风险。

3.3关于“积极协调土地开发外部性”
3.3.1 困境：正外部性的内化途径
缺位

相比于增量扩张，城市更新会为城
市带来更加明显的正、负外部性。传统
的城市治理中，习惯于通过“用途管制、
污染税征收、碳排放权交易”等方式对
负外部性进行导控。而对于城市更新，
通过“提升活力、创造就业、完善公共
服务”等方式对周边建成区产生的辐射
带动作用则被习惯性忽视且缺乏利益再
平衡的有效手段。近年来，部分地方政
策已在本质上涉及正外部性的内化机制
问题⑩，但其初衷更像是为了破解模糊地
权等历史遗留问题的“补丁式”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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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仅有上海、深圳等试点城市
明确提及正外部性的内化机制⑪。

正外部性内化途径的缺位，导致我
国城市更新实践缺乏活力。城市政府针
对建成区的公共服务设施投资较难取得
回报，有时还会招致其他社区居民的反
对；社会资本或权利人参与更新时，开
发带来的外部性收益无法兑现，降低多
元主体的行动意愿。
3.3.2 应对：创新“间接税制”下的
外部性内化途径

西方国家一般以征收财产税的方式
来回收土地开发的正外部性 [35-36]。但是，
短期内我国税收制度仍将以间接税制为
主 [17]，应结合“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
念做出合理创新。

对于以公共投资为主的城市更新，
可参考西方国家的商业改良区⑫模式 [37]

进行优化。对于急需提升公共服务且社
区居民意愿较强烈的片区，可结合城市
更新单元的划定，设置若干“公共服务
改良区”。在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
投资与利益补偿方案时，规定权利人需
通过“一次性买断”或“5 ～ 10 年的小
额持续付费”来参与筹集更新所需的部
分资金，政府在此基础上依据“民生困
难程度”与“自付费比例”的双重指标，
综合确定城市的更新实施顺序。

对于市场资本与权利人主导的多元
更新，则需要在合理确定基本容积⑬的基
础上，完善容积转移、奖励与交易机制。
其中，“基本容积”由更新前的现状容
积与城市密度分区共同确定；“转移与
奖励容积”以“因落实公共利益建设而
减少的开发量”为底数，并依据“对周
边建成区产生的贡献量”而差异化确定
乘数⑭；“容积交易”则允许将“因用途
管制的限制而无法实现”的部分发展权
在市场内交易，以换取现金或入股其他
开发项目。

无论是改良区模式，还是容积转移
与奖励模式，其本质均是“以资金或发
展权等公共资源为触媒，补贴带动某个
片区的公共产品优化”，赋予原本无法

自行更新的片区以散点式、针灸式更新
的机会。这一过程中，城市政府在间接
税制下获取的大量资金将会逐步返还到
整个城区 ( 图 5)，实现政府、权利人、
市场主体、周边社区的共赢，体现出社
会主义人居建设中“共在”的内涵 [38]。

4 结语

在我国城市扩张与更新的进程中，
“发展权、信用融资、开发外部性”3 条

线索呈现出制度演进与城市发展彼此交
互的内在逻辑。本文提出 3 项针对性的
土地制度优化建议，以期更好地应对未
来中国的城市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目前采用的“间
接税制、大陆法系、城乡二元户籍”等
其他基本制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城市土地要素的配置。相信随着我国城
市制度的不断完善，“财产税收常态化、
规划判例制度化、人口同步城镇化”等
转型也将同步发生，最终实现更高层次、

图 3  城市更新单元的“策划—规划—利益分配—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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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市发展与劳动力升级的交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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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间接税制下的正外部性内化逻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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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质量的城市发展。

[ 注 释 ]

①受限于不同城市发展的时序差异，我国城
市扩张与更新的 3 个特征阶段在时间上存
在重叠。此处的阶段划分重在“共性特征
的清晰提炼”，而非“起止年的清晰划定”。

②汲取积累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即通过农
村集体化来减少交易成本，或对农产品设
置价格杠杆 ( 剪刀差 )。

③初始状态下，地方政府需要首先以土地为
抵押向银行融资，并在“七通一平”与“规
划调整”后出让土地以收回开发成本、赚
取溢价；在央行存款准备金率的宏观调控
下，商业银行将与居民存款总额相挂钩的
大量资金贷予地方政府，供土地财政运转。

④近十年来“地王”频出的现象，即体现出
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对于城市中心区拆除重
建的收益预期逐渐偏离实际。

⑤在我国的间接税制下，住宅的升值无法传
导至投资人 ( 即城市政府 ) 手中。因此，
相比于成片开发，城市政府缺乏投资建成
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动机。

⑥这一信用源自地方政府可供抵押的全部城
市建设用地的价值。

⑦台北称“都市更新单元”、东京称“再开
发组合”、深圳称“城市更新单元”，实
为同一制度。本文取第三种说法。

⑧中等收入陷阱表现为城市内部发展动力的
不足。大量乡村人口进城务工后，会在享
受部分公共服务的同时逃避付费义务；如
果城市所能取得的“信用融资”不足以推
动城市更新，则可能导致全体城市居民的
产出降低。

⑨在城市集中连片开发的背景下，早先购买
房产的业主将会享受到相邻片区后续建设
带来的红利。赵燕菁指出，通过以上“资
本升值途径”，私有住宅被认为是“可分
红的城市股票”。

⑩例如，在 2014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
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
的若干意见》，确认用地单位使用划拨土
地从事文创设计等功能时土地用途可暂不
变更，相当于以“用途改变和容积率提升”
来奖励盘活工业存量所能带来的“文化、
创新、就业”等正面效益。同期，原国土
资源部随后颁布《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
(2014 年 )、《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的指导意见》(2014 年 )、《关于深入
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指导意见 ( 试
行 )》(2016 年 ) 等政策反复强调这一处理
方式。

⑪详见《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细则 ( 试行 )》
(2016 年 ) 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规划
容积率审查规定 ( 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

⑫商业改良区模式中，要求全部业主缴纳“特
别税费”(District-specific Tax) 来维持公
共空间的运营管理，实现地区商业价值提
升的良性循环。商业改良区在加拿大、美
国有较多实践，如纽约的时代广场、麦迪
逊大道等。 

⑬容积是城市规划和管理中用来控制开发强
度的量化指标，与城市开发的成本和收益
密切关联；只要允许增加容积，城市中的
大部分“存量土地”终究可以被更新。极
限状态下，无限度增加容积的再开发模式
接近于增量扩张，只是把征“农地农宅”
变为征“国地民宅”。合理确定基本容积
的原因正在于此。

⑭例如，在城市再开发中保留重要的历史片
区，能使其持续地为城市释放价值。因此，
一方面需要转移由历史片区所占用的可开
发容积至相邻地块 ( 形成乘数中的“单位
1”)，另一方面需根据历史保护带来的正
外部性转换为奖励容积赋予更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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